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
单项奖学金评定办法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加强对学生的科学管理与评价，鼓励学生奋发向上，刻苦学习，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，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的全日制本科学生。
第二章 分则
第三条 单项奖项目及评定条件：
1、学习优秀奖：100元/人。智育测评总分排名在本年级、专业前35％以内，未获得综合奖学金的学生。
2、学习单科奖：100元/人。一、二年级本学期规定的两门主干课程考核成绩，获本年级、专业第一名（含并列）的学生。
3、学习进步奖：100元/人。综合测评总分排名在本年级、专业35％以外，无不及格课程，较上学期综合测评名次，进步本年级、专业人数20%及以上名次的学生。
4、考研奖：1000元/人。参加国家统招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，被正式录取的应届毕业班学生。
5、社会工作奖：100元/人。担任学院团委和学生会委员、团总支和学生分会委员、班委和团支委、以及社团负责人，社会工作满一学期，表现比较突出，智育测评总分排名在本年级、专业50％以内，无不及格课程的学生。
获奖比例在学生总人数的6％以内。院级学生干部不占各系指标。
6、自强不息奖：100元/人。学习刻苦，成绩良好，学期综合测评分排名在本年级、专业50%以内。并持有乡（镇）、街道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，经系确认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总获奖比例不超过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档人数的8%。
7、科技论文奖：以第一作者在校级刊物发表论文（作品）奖励200元／篇；在省级刊物发表论文（作品）奖励500元／篇；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（作品）奖励1000元／篇；在国际级刊物发表论文（作品）奖励1500元／篇；论文被EI收录奖励2000元／篇；论文被SCI收录奖励3000元／篇。
第四条 单项奖学金每学期评定一次。每学期第八周前完成上一学期的单项奖学金评定工作。
第五条 单项奖学金评定工作由各系全面负责。各班成立由辅导员（班主任）主持，班长、团支部书记、学生代表组成的综合测评小组，由测评小组负责本班级评定工作。
评定结果由各系公示，报学生工作处审批，并张榜公布。
第三章 附则
第六条 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起在全院各年级施行，此前发布的办法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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